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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CCC 会员会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交易会员（以下称“会员”）是取得本市场会员资格的交易经纪机构，被认可的

可以取得会员资格的机构可以是经合法设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银行机构、投资银行、证

券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投资银行业从业机构及本市场接受的他类人士或机构。会员应拥

有相关的行业知识和真实经验，组织机构和业务人员符合本市场规定的条件。 

 

第二条 会员资格向本市场提出申请，经本市场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成为会员。 

 

第三条 本市场向会员提供交易席位(以下简称“席位”)。会员经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拥有

席位 。  

 

第四条 本市场设电子交易席位，会员应当在本市场开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席位。 

 

第五条 席位的交易权限由本市场规定。 本市场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用席位。专用席

位持有人应当承担会员的相关义务。 

 

第六条 会员使用本市场席位进入交易系统从事经纪业务。 

 

第七条 会员在本市场办理交易席位开通手续后，才能进行交易运作。  

 

第八条 投资者或上市公司参与交易，委托会员进行，会员接受投资者或上市公司委托，

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责任。 

 

第九条 本市场可以限制和调整席位数量。  

 

第十条 会员应当保证每个席位具备至少一种通信备份手段。  

 

第十一条  交易完结后，会员向本市场监管部备案。  

 

第十二条  经本市场同意，席位可以在会员之间转让。未经交易所许可，会员不得将席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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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或承包等形式交由他人使用。 

 

第十三条  申请会员会籍由申请人向本市场提出申请，提交相关资料，且自愿接受质询和相

关审查。 

 

第十四条  会员的经纪佣金收费按本市场统一制定的佣金收费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  会员会籍一经本市场接受即为终身会员。 

 

第十六条  会员申请： 

(一)申请人向本市场表达初步意向。 

(二)本市场对申请人基本资格合格审查。 

(三)申请人向本市场提供公司资料以及相应的资信文件。本市场将对申请人所提供的

资信文件予以审核。 

(四)本市场正式批准申请人“会员资格”。 

 

第十七条  会籍  

(一)会员会籍为终身会籍。 

(二)会员因下列事由之一，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 

1.由会员向本市场提出终止会员资格的申请，并经本市场理事会批准； 

2.取得会员资格后六个月内未办妥入市手续或未开设本市场业务； 

3.会员法人实体解散、被撤销或依法宣告破产； 

4.不再符合本市场章程规定的会员条件； 

5.不能继续履行正常的交易及交收义务； 

6.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八条  席位费  

会员公司应按规定交纳席位费及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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